屏東縣立明正國中111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實施辦法
壹、主    題：活力、優質、創新
貳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。
參、協辦單位：員生消費合作社、家長會、教師會。
肆、舉辦日期：112年1月6、7日。 
伍、參加人員：屏東縣立明正國中全體教職員工、學生。
陸、競賽項目：個人:徑賽:100M、200M、田賽:鉛球。
    團體競賽: 陸上龍舟、排球或籃球、九宮格、大隊接力。
  柒、活動流程表(暫定)
	日 期
	時    間
	活動內容
	負責單位
	活動地點

	



112
1/6

	7：40-8：20
	搬椅子到休息區
各活動準備
	學務處
	休息區

	
	8：20-8：30
	檢   錄
	競賽組
	

	
	
8：30-16：30
	個人田徑賽
100M、200M、鉛球預賽
	學務處、競賽組
裁判組
	操場

	
	
	趣味競賽
陸上龍舟、排球或籃球(暫定)、九宮格
	學務處、競賽組
裁判組
	光電籃、排球場體育館

	
	12:00-12:50
	午餐、整理休息區
	學務處、各班導師
	休息區

	




112
1/7

	7：40-8：20
	活動準備
	學務處
	休息區

	
	8：20-9：00
	開幕典禮.序幕表演
	學務處.輔導室
	




操   場

	
	9：10-9：30
	教師及家長會接力賽
教師及家長會趣味競賽
	家長會、教師會
	

	
	
9：00-11：50
	       檢   錄
	競賽組
	

	
	
	個人:100M、200M、
鉛球決賽
	學務處、競賽組
裁判組
	

	
	12:00-12:50
	午餐、整理休息區
	學務處、各班導師
	

	
	13：00
	702.802.902表演賽
	學務處
	

	
	13:30~16:30
	班際2000m大隊接力
計時決賽
	學務處、競賽組
裁判組
	

	
	17:00
	頒獎及閉幕典禮
活動結束
	學務處、總務處
獎品組
	放 學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捌、運動會競賽部分：
 一、組隊辦法：以年級為組別，每一班級為一團隊，班級導師為領隊。
 二、各班代表需於表訂檢錄報到時間至下列地點進行檢錄及報到，經服務生帶領至比賽場
     地以免影響正在進行的參賽隊伍。
 三、111學年度運動會個人單項100公尺競賽規程(多項報名請務必衡量自身身體能力負荷)
1、比賽組別：（1）七年級男子組   （2）七年級女子組   
          （3）八年級男子組   （4）八年級女子組
          （5）九年級男子組   （6）九年級女子組 
2、報名資格：每班派男、女各2名參賽，不得頂替，若無故頂替者，取消資格。
3、比賽辦法:依報名人數實際分組，計時成績最佳8名，進入最後決賽階段。
 四、111學年度運動會個人單項200公尺競賽規程(多項報名請務必衡量自身身體能力負荷)
1、比賽組別：（1）七年級男子組   （2）七年級女子組   
          （3）八年級男子組   （4）八年級女子組
          （5）九年級男子組   （6）九年級女子組 
 2、報名資格：每班派男、女各1名參賽，不得頂替，若無故頂替者，取消資格。
 3、比賽辦法:依報名人數實際分組，計時成績最佳8名，進入最後決賽階段。
 五、111學年度運動會個人單項鉛球競賽規程(多項報名請務必衡量自身身體能力負荷)
1、比賽組別：（1）七年級男子組   （2）七年級女子組   
          （3）八年級男子組   （4）八年級女子組
                 （5）九年級男子組   （6）九年級女子組 
 2、報名資格：每班派男、女各2名參賽，不得頂替，若無故頂替者，取消資格。
 3、比賽辦法:依報名人數實際分組，計成績最佳8名，進入最後決賽階段。
 六、趣味競賽部分：參賽人數依每項目不同(約12-16人)，請務必參照秩序冊個項目比賽辦
                   法規定人數參賽。（男性不足得以女性代替，或可採取再次輪替人次但以
                   比賽中指定一參賽者輪替1人次為限)。
 七、大隊接力比賽部分：參賽人數：每隊20人，男、女各10人，女生跑1至10棒，男生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至20棒。
 八、獎勵：1.每項依各年級成績取8名，各頒予錦旗、獎品。
           2.大隊接力每年級第一名代表本校參加校際大隊接力比賽。
 九、本辦法經校慶籌備委員會核准後執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